
奇迈先生：新疆商标注册399包官费商标代理商标变更商标转让

产品名称 奇迈先生：新疆商标注册399包官费商标代理商
标变更商标转让

公司名称 贵州普诺思麦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399.00/件

规格参数 奇迈先生:品牌
奇迈先生:艺名
销往:全国

公司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祥源大厦（D）幢1
单元9层4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519766205

产品详情

奇迈先生：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的意义？

奇迈先生为您解答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教育与
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撑。随着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如何把知识产权教育广泛深入到青少年中去，如何将培养创造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制度结合起来，
为创新型国家储备基石，这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有关学校的重视，许多学校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知识
产权教育，有与小发明小创造结合，有与美术小制作结合，有与科技创新活动结合，也有与研究性课程
结合，更有渗透到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教育中的。通过知识产权教育，部分学校学生与教职员工对
知识产权的知晓率已达到90%以上，专利申请量逐年递升，创新方案、创造成果、创意作品大量涌现，
教师、学生的创新的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展现。这不仅使青少年树立起尊重和
保护创造成果的意识，也培养了青少年创新品质、创新思维和自主创新能力。-----------------------------
-----------------------------------------附：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知识产权工作的补充意见  根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4―2010年）》（沪府发〔2004〕33号）文件精神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推进上海市中学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沪教委体〔2004〕10号），随着学校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加强本市中小学的知识
产权工作，现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加大对本市中小学知识产权工作的政策扶持力度。   对
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试点学校的专利申请，市知识产权局除全额资助专利申请费、专利授权费、发明
专利实质审查费外，对专利代理费用予以一定的专项资助，资助标准为发明专利申请每项2000元，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每项1000元，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每项500元。    市知识产权局对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
和试点学校申请的有新颖性、实用性且有市场前景的专利项目，提供展示、推介、交易的平台，促进学
生专利产品的交流和推广，并对相关经费给予一定支持。    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评选
，列入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专利费资助办法》重大活动的资助范围，参加评选的专利作品可向市知识
产权局申请专利申请、授权、实审及部分专利代理费用的资助。  
对由市教委、市知识产权局命名的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和试点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经费。  
二、加强本市中小学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工作。    学校知识产权工作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十一五”期间，为了推进本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各区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及少科站的知识产权工
作，要鼓励这些单位申报上海市知识产权试点学校。申报学校的材料经区县教育局和区县知识产权局审
核，报市教委和市知识产权局同意，由市教委、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命名。   上海市知识产权试点学
校的试点期为两年，试点期后学校根据试点情况和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评选标准，可提出申报上海
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由市教委和市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评审，市教委、市知识产权局对达到标准的学
校联合命名其为“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    “十五”期间已命名的10所上海市知识产权示
范学校和40所试点学校，要坚持推进、坚持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实质性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其
在本地区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和试点学校实行属地管理，区县教育局会
同区县知识产权局每年进行一次自查，并将自查情况和意见报市教委和市知识产权局，市教委和市知识
产权局组织专家实地抽查、并根据“评选标准”实行动态监管，对不符合知识产权示范学校评选标准的
，取消其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和试点学校的资格。  
三、推进本市中小学的知识产权培训交流。   市教委和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建立学校知识产权培训基
地，市级基地设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区级基地设在各区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或青少年科技指导
站。培训基地要定期举办短训、系列讲座和巡讲，组织学习考察和区县交流，组织及评选青少年专利奖
，开展中小学校长、科技辅导教师和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的专题普及和教育，扶植学校开展知识产权自培
工作。    学校组织及参加知识产权培训、交流活动的情况，纳入对区县学校科普工作和上海市知
识产权示范学校、试点学校的考核内容之一。    本市各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
青少年科技指导站的知识产权工作，参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关于推进上海市中学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体〔2004〕10号）执行，各区县教育局、知识产权局要认真贯
彻落实“实施意见”和“补充意见”的精神，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整体规划
、分步实施、分类指导，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和支持，切实推进学校知识产权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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